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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在竞技体育产业化的今天 ,体育裁判员的错误判决将给体育运动参与者带来经
济损失 ,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而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的法律关系的判断是确

定竞技体育裁判员法律责任的前提。体育裁判员与体育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为契约
关系 ,并带有一定的行政关系。体育裁判员错误判决应根据情况承担民事责任 、行政责
任和刑事责任。我国应立法完善体育裁判员的法律责任体系。

关键词:体育裁判员;契约关系;违约责任;体育立法
中图分类号:G80-05　文章编号:1009-783X(2008)04-0007-04　文献标识码:A
Abstract:Nowadays , w ith commercialized spor ts industry , the misconduct of spo r ts refe r-

ee s may bring economic loss to pa rticipants o f spor ts g ames.As a re sult , the referees w ill
have to compensa te such lo ss.Therefo re , the judgment of the lega l relation betw een

spo r ts r efe rees and spo rts pa rticipants is the premise to decide the relevant leg al liability

of spor ts referees.I n China , the leg al r elation betw een spor ts referees and par ticipants is
mainly by contract w ith a cer tain deg ree of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.The spo rts refe r-
ee s shall bear liability , 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o r criminal liability according ly.China

should make legislations to per fec t the leg al liability system for spo rts refer ee s.
Key words:Spo rts refe ree;Contract relation;L iability o f breach of contr act;Spor ts legis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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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竞技体育离不开体育裁判员的公正裁判。裁判工作的

好坏与竞技体育运动能否健康 、迅速的发展息息相关。但自

从竞技体育出现的那天起 ,裁判执法的公平性就成了一个大

问题。从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到 2002 年的韩日世界杯 , 从

CBA 的裁判问题到中国足协的黑哨事件 , 体育裁判的公正性

不断遭受公众的质疑。在 2001 年的足协“黑哨” 事件中 , 最

高检察院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司法解释 , 以“企业人员受贿”

的罪名起诉“黑哨”裁判龚建平。“黑哨”裁判龚建平最终被

以“受贿罪”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。 虽然该案已经盖棺定

论 ,但是关于竞技体育裁判员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争论还

远未结束。除了刑事责任 ,竞技体育裁判员的错误裁判是否

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? 本文试图对竞技体育

裁判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法理论证 , 以期抛砖引玉 , 引

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。

1　竞技体育裁判员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分析

1.1　竞技体育的产业化

体育产业化是全球体育发展的趋势。目前 , 全球体育产

业的年产值已达 4000 多亿美元 , 并且以每年 20%的速度递

增;[ 1]在美国 、西欧 、日本 、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, 体育产业占

GDP 的比重已达到 1%到 3%之间 , 最高的瑞士达 3.7%。

虽然我国体育的产业化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 ,但竞技体育的

产业化已经给竞技体育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。据不完全统

计 , 1998 年足球甲 A 门票总收入为 1 亿多元 , 而甲 A 俱乐

部的市场收入平均每家达到 2500 万元 ,俱乐部的冠名权每

家收入可以达到 800 ～ 1200 万元。竞技体育的产业化意味

着竞技体育应按照市场规律运作。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在竞

技表演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得经济利益。

1.2　竞技体育裁判员的错误裁判会损害参与者的经济利益

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在竞技表演中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

获得经济利益。而竞技体育参与者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方

式在于:比赛观众的门票收入 、俱乐部冠名权的收入 、比赛转

播收入 、比赛场地的广告收入及其它营业收入。而这些收入

的高低都和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比赛成绩有直接的联系。 公

众愿意观看比赛成绩好的参与者的比赛 , 因此比赛成绩好的

参与者的门票收入 、冠名权收入 、广告收入等经济收入就高。

而体育裁判员的错判误判 , 特别是在关键球上的错误判决 ,

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比赛成绩 , 也直接影响

到竞技体育参与者的经济收入。因此 , 经济体育裁判员的错

误裁判将损害参与者的经济利益。

1.3　竞技体育裁判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

竞技体育裁判员的错判误判将损害竞技体育参与者的

经济利益。根据法学的基本理论 ,受到损害的利益方应有权

寻求救济。法律权利是法律救济所派生的 , 法谚上有“救济

走在权利之前”(Remedie s precede right)。[ 2] 法学理论上的这

一思想与中古时代的英国法律传统上的“令状体制”相关联 ,

在“令状体制”下 ,若欲求得法院之救济 , 则原告有义务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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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当之诉讼方式 ,如诉讼方式选择不当时 , 则无救济可言。[ 3]

所以 ,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之存在 , 取决于法院救济之存在。

这说明 ,为确实保障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权利 , 应赋予受到损

害的竞技体育参与者诉求错判误判的裁判承担法律责任的

救济权利。

2　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的法律关系分析

竞技体育参与者因裁判员错判误判而受到的损失应得

到救济 ,但要具体分析体育裁判员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, 则

需要进一步分析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法律关系。

体育裁判员在赛场上拥有“终审权” , 其判罚结果会影响比赛

的进程 ,有的甚至会影响到比赛的最后结果。但体育裁判员

这种“生杀予夺”权力从何而来 ,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存

在何种法律关系 , 由于立法的空缺 ,并没有统一的观点。 在

不同国家的司法实践中 ,对于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的法

律关系的认定也不同。

2.1　国外的实践

2.1.1　英国

英国的司法实践一直认为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的关系

是合同关系。英国法官在一系列的案件中认为 , 体育关系的

基础是契约关系 ,合同构成了体育关系中的最主要关系。 合

同是“体育裁判员裁判权的最根本来源 , 并有效地约束体育

参与者” 。契约自由和契约神圣是英国契约法的两大基本原

则 ,同样适用于体育裁判员和参与者。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

之间的契约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体育关系的契约并不是简

单的双方成文契约 , 而是由体育协会 、运动员 、俱乐部 、裁判

员等多方成员参与的一个多边“默示”契约。 体育契约创设

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互有对价的权利义务关系 , 而是创设了

一个具有多边权利义务的复杂关系。在体育契约关系中 , 每

一个参与者并不独立于其他契约方 ,而是相互联系。

2.1.2　美国

美国与英国是同属英美法系的国家。同英国一样 ,美国

司法实践在一开始也认为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的关系是合

同关系。根据合同自治的原则 ,如果体育参与者在参与的协

会章程中同意采取协会自身的争端解决方式 ,则法院不予介

入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,美国法院认为其他体育参与者在与

协会的关系中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权。协会章程的若干条款

的权力来源于美国法律的授权 , 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。 在

C rouch v.Nationa l A ssociation fo r Stock Car Auto Racing 案

件中 ,法官认为虽然协会的章程中约定协会的仲裁机构是争

端的最终解决途径 , 但是由于协会章程具有一定的行政性

质 ,所以根据美国的行政法 , 法院有权介入。因此 ,美国认为

体育裁判与竞技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合同关系 , 但在一些

情况下 ,具有行政关系。[ 4]

2.1.3　巴西

巴西的主要体育法是球王贝利在担任体育部长时修订

的贝利法。[ 5]根据贝利法的规定 , 各体育俱乐部自由组织体

育社会团体 ,体育社会团体可组织国家性及区域性的体育竞

赛。所有体育俱乐部都自动成为该体育项目的国家级体育

社会团体的成员 ,体育社会团体也具有法人资格。但体育社

会团体只能是私人主体 , 为维护竞争公平 , 政府不能组织体

育社会团体。体育社会团体可代表其成员对外就赛事赞助、

广告宣传以及广播电视转播合同等事项进行谈判。由于体育

社团具有独立性 ,政府被禁止干预体育社团私人事务。体育

社团具有赢利性和非赢利性两种。体育裁判员由体育社团进

行聘请 ,体育裁判员与竞技者之间的关系适用社团关系。

2.1.4　法国

法国是第一个准备专门起草有关体育裁判员法案的国

家。法国参议院正在审议的法律草案中 , 把体育裁判定性为

“从事公务活动的人” ,就是说体育裁判在体育执法过程中具

有类似公务员的地位。一方面他们将受到法律更加有力的

保护 ,另一方面“黑哨”等行为也将等同于官员腐败 , 属于违

法行为。因此 ,从该法案可以分析法国把体育裁判员与竞技

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行政关系。

2.1.5　南非

南非的现代法律源于西方。由于历史的原因 , 南非的现

代法律以罗马—荷兰法的原则为基础 , 并加进英国法律在立

法和判例法方面的影响。南非最高法院的判决成为法律的

重要渊源。[6]法官的职能不是制订新的法律 , 而是对现有立

法和普通法法规进行解释和运用。但是 , 在很多情况下 , 一

个司法判决经过解释可以建立新的法规 , 从而被称为“法官

制订的法” 。在南非法院的许多判例中 , 法院对体育裁判与

体育竞技者之间的关系适用行政法的原则。因此 , 南非体育

法中体育裁判员与竞技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界定

为行政关系。

2.2　我国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的法律关系的分析

我国的体育基本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和国务院

的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(试行)》并没有明确竞技体育

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法律关系。在司法实践中 , 体育裁判

员与竞技者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分歧。在 2001 年的足协黑

哨案中 ,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法院关于体育裁判员身份的观点

也不同。在理论上 ,关于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法

律关系 ,存在契约关系 、社团关系和行政关系三种观点。

2.2.1　契约关系

有的学者认为 ,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

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。[ 7]体育裁判员虽然在竞技场上拥

有裁判权 ,但这种裁判权来源于体育参与者之间的契约 。根

据我国《民法通则》及体育法的有关规定 , 我国体育社团是经

体育行政部门批准并经民政部门登记而成立的社会团体法

人 ,包括全国性 、地方性 、综合性的体育协会。全国性 、地方

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等 ,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法人 。体

育社团是由体育俱乐部通过契约组成的自治组织 , 而体育裁

判的裁判权来源于体育社团的授权 , 因此体育裁判与竞技体

育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。

2.2.2　社团关系

有的学者认为 ,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社团

管理者与社团成员之间的社团关系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

2001 年“黑哨”案件的司法解释代表了这种观点。 最高人民

检察院在 2002 年 2 月 25 日以“通知”形式对职业足球“黑

哨”间题作出的司法解释 , 在司法解释中认定“黑哨”行为属

于商业贿赂。对收受贿赂的裁判可依据《刑法》第 l 条之规

定 ,以公司 、企业人员受贿罪论处。这意味着将中国足协视

为一个公司或企业 ,将职业足球裁判视同公司 、企业人员 , 并

在此基础上认定职业足球裁判可以构成公司 、企业人员受贿

罪的主体 ,而行贿的足球俱乐部亦可构成与之相对应的公

司 、企业人员行贿罪。因此 ,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关

系类似于社团管理者与社员成员之间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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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3　行政关系

有的学者认为 , 体育裁判员的裁判权来源于行政权力 ,

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行政关系。[ 8] 2001 年“黑

哨”案件的法院判决代表了这种观点。 法院认为 , 体育裁判

的裁判权来源于体育法的授权 ,属于行政权利。体育裁判员

属于“国家公务人员” ,因此应以“受贿罪”定罪。

以上三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笔者认为 , 我国体

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本质是契约关系 , 但又具有很

大程度的行政关系。理由如下:

第一 ,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本质是契约关

系。首先 ,体育的产业化是体育的市场化 , 这就意味着体育

产业应适用市场经济规律。 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平等主体

之间的契约经济。竞技体育作为一种表演性的竞技活动 , 应

该认定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。因此 , 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

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分析应该是契约关系。其次 , 从体育产

业发达的国家的实践分析。 英美等发达国家在本质上将体

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契约关系 , 也从一定程

度上说明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本质是契约关系。

第二 ,由于我国体育产业的体制改革还未完成 , 体育裁

判员与参与者之间很大程度上具有行政关系。首先 , 我国的

体育团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行政职能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体育法》第 29、31 、40、49 条规定:“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

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。经注册的运动员 , 可以根

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规定 ,参加有关的体育竞赛和运动

员之间的人员流动。”“国家对体育竞赛实行分级管理分类管

理。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

理。”“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

作 ,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。”“在竞技体育

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 , 由体育社会

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;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

人员 ,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”可见 , 体育团体作为民事主体的

社团法人 ,是根据《体育法》的授权 , 负责对体育竞技运动的

管理 ,同时体育团体还拥有行政管理权 , 包括部分行政处罚

权。从这一角度讲 ,体育团体行使的是法律授予的对特定行

业的国家公共管理权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,体育团体虽然注

册为社团法人 ,但它并不是自下而上的 、通过全体成员民主

选举而组成的自律性的民间社团 ,它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人员

是由国家体育管理机关指定和任命的 , 具有行政机构的性

质。其次 ,根据我国《体育法》关于体育裁判员的规定及体育

裁判员的选人制度 ,体育裁判很大程度上具有行政权力。 体

育裁判作为体育协会的固有工作人员或选派 、委派或聘任的

工作人员 ,是依照《体育法》的规定取得国家认定的裁判员技

术等级资格 ,其法定职责是保证比赛的公平竞争。裁判代表

体育协会行使对具体赛场的管理职能 , 从事的是一种公共事

务管理活动 ,是体育协会对比赛进行组织 、管理 、仲裁的一部

分 ,这种活动显然是“公权利” , 而非“私权利” ,其本质是依照

《体育法》执行公务。因此 ,我国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

法律关系很大程度上具有行政关系。

3　竞技体育裁判员的法律责任

竞技体育裁判员与参与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契约关

系 ,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行政关系 。因此 , 竞技体育裁判员

错判误判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违约责任 、行政责任和刑事

责任。

3.1　违约责任

由于体育裁判与参与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是契约关

系 ,因此竞技体育裁判员的错判应承担的责任首先是违约责

任。

3.1.1　归责原则

违约责任 ,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而应

承担的法律后果。违约责任制度在合同法中居于十分重要

的地位。在合同法制定前 ,关于违约责任是否应具备的过错

要件存在着争议。经过一番争论和论证 , 最后合同法中将违

约责任确定为无过错责任制度———即使违约方不存在主观

的过错 ,但只要存在违约事项 , 违约方也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无过错责任的确立一方面增强合同责任感;另一方面也体现

了合同法与国际做法接轨的趋势。但无过错责任适用于体

育裁判员错判误判则不一定合适。体育裁判员在赛场上应

承担的契约义务是:依据比赛规则公平进行裁判 , 避免错判

误判。但避免错判误判并不意味着要求体育裁判员不能出

现任何的错误。事实上 ,要求体育裁判员在赛场上不出现任

何的错误现实中是不可行的。比赛过程中 , 由于体育场地 、

视线 、视角 、光线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 , 体育裁判员必然不时

出现无主观过错的错判误判的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 , 要求体

育裁判员承担民事责任 , 则给体育裁判员过重的责任压力。

这种压力不仅不利于提高体育裁判员执法的公正性 , 而且将

打击体育裁判员主动裁判的积极性。在英国的判例法中 , 也

认为体育裁判员承担违约责任应具备过错条件。在“ Smo l-

don v Whitw or th”案件中 ,法院认为“体育裁判员在赛场上可

能不断发生错误 ,但只要这些错误是诚实和合理的 , 体育裁

判员就可以免除责任” 。 因此 , 体育裁判员承担错判误判的

违约责任应不同于合同法的客观归责原则 ,而适用主观归责

原则。

3.1.2　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

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,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主要存在

实际履行 、违约金 、定金法则和损害赔偿等方式。但并不是

每一种违约责任的方式都适用于体育裁判员的违约责任。

第一 ,实际履行并不适用于体育裁判员的违约责任。实际履

行作为一种违约救济方法 ,其地位不仅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

系主要国家的立法而且在一些国际条约中已经得到确立 , 将

实际履行作为一种违约的救济方法已是大势所趋。我国合

同法中也规定了实际履行制度 , 我国合同法第 110 条规定 ,

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

约定的 ,对方可以要求履行” 。但由于体育竞赛的即时性 , 体

育裁判员的错判一经作出即生效 , 比赛继续进行。因此 , 在

赛后要求体育裁判作出改判并无法实际改变比赛的进程 , 并

无实际意义。第二 ,违约金和定金罚则也不适用于体育裁判

员的违约责任。违约金和定金罚则仅在契约双方存在明确

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得以适用。但体育裁判员与比赛参与者

之间并没有存在成文的契约 ,因此并不可能在体育裁判员与

比赛参与者的协议中存在违约金和定金罚则条款 。最后 , 损

害赔偿是体育裁判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。损害赔偿是

违约救济的兜底方式 ,作为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替代。由于

对体育裁判适用其它救济方式不可行 , 损害赔偿应是体育裁

判员承担违约责任的主要方式。

3.2　行政责任

由于我国体育裁判员的管理制度上还存在一定的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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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 ,体育裁判错判应承担的责任还包括行政责任。我国体

育法第 49 条规定 ,“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

和体育规则的行为 , 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

罚;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 , 依法给予行政处

分。”我国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进一步规定了体育裁

判员承担行政责任的形式包括:警告 , 取消该次比赛(合联

赛)裁判资格 , 停止裁判工作两年 ,撤消技术等级称号并终身

停止裁判工作。

3.3　刑事责任

体育裁判员错判误判给体育参与者造成损害一般情况

下并不承担刑事责任。根据“罪刑法定”原则 ,只有在刑法中

具有明确规定罪名的情况下 , 体育裁判员才承担刑事责任。

但是 ,各国刑法并没有对体育裁判员制定专门的罪名。 因

此 ,只有体育裁判员的错误裁判行为触犯了刑法其他罪名的

相关规定的情况下 , 裁判员才应承担刑事责任。一般情况

下 ,体育裁判员可能触及的罪名为 , 裁判员收取“贿赂”的“受

贿罪” 。

4　结束语

　　我国竞技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公正的裁判制度。

而维护裁判员公正裁判除了提高裁判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

道德外 ,更重要的是应明确裁判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。我国

的《体育法》及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已经初步建立了

体育裁判员的法律责任体系。但我国现行法律侧重的是对

体育裁判员行政责任的规定 ,而忽视了关于体育裁判员民事

责任的规定。[ 9]其主要原因在于:第一 , 我国竞技体育的产业

化程度不高。我国对竞技体育裁判员的管理体制还是行政

管理为主。体育裁判员与竞技体育参与者未明确双方之间

的民事关系;第二 , 我国未形成职业的体育竞赛裁判员制度。

我国的体育裁判员大多为兼职裁判员 , 未形成专门的职业群

体。体育裁判员的专业水平还不高 , 相应的报酬也偏低 , 因

此 ,有人认为要求报酬如此低的裁判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

合适。

但是 ,竞技体育的产业化是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方向。

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市场化 , 体育参与者在竞技体育

中的经济利益就越高。体育裁判员错误裁判将给竞技体育

的参与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,而这种损失应得到法律的相

应救济。因此 ,除了进一步完善体育裁判员的行政责任外 ,

更重要的是建立体育裁判员的民事赔偿制度。为此 , 笔者提

出以下建议:第一 , 建立职业体育裁判员制度。随着我国竞

技体育的不断产业化 ,建立职业的体育裁判员制度是我国体

育裁判员制度的必然发展方向。 我国应借鉴国外体育职业

裁判员的经验 ,在若干条件较好的赛事中实行职业裁判员制

度;第二 , 在体育裁判员法中规定体育裁判员的过错赔偿责

任。我国合同法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原则 , 然而对体育

裁判员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给体育裁判员过重的责任压力。

这种压力不仅不利于提高体育裁判员执法的公正性 , 而且将

打击体育裁判员主动裁判的积极性。因此 ,裁判员的赔偿责

任应排除合同法归责原则的适用。为此 , 我国应制订专门的

体育裁判员法 ,并在体育裁判员法规中明确体育裁判员的归

责原则为过错归责原则。 第三 , 在聘请裁判员时 , 签订裁判

员聘请合同 ,并明确赔偿责任条款。既然体育裁判员与体育

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为契约关系 , 那么在聘请体育裁判员

过程中 ,双方应签订裁判员聘请合同 , 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

利 、义务关系。合同中可以明确约定赔偿条款 、赔偿方式 、赔

偿限额等。第四 ,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, 建立职业裁判员责任

保险制度。建立职业裁判员的责任保险制度有利于赔偿款

的落实 ,确实保障受侵害者的权益 , 也有利于保护职业裁判

员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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